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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食品生产许可现场核查廉政反馈和

回访工作制度

第一条 为规范食品生产许可现场核查工作，强化廉政监督，

维护企业合法权益，根据食品生产许可改革方案要求，制定本制

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市局组织的食品生产许可现场核查

工作（含远程核查）中涉及的核查人员、监管人员、机关纪委工

作人员和申请企业。

第三条 廉政反馈和回访制度遵循保密性、客观性、及时性

原则，确保企业真实反映问题，杜绝弄虚作假。

第四条 廉政反馈是指被核查企业对市场监管部门及核查

人员在食品生产许可核查工作过程中廉政情况进行监督和反馈，

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是否收受礼品、礼金；

（二）是否收受劳务费、有价证券等；

（三）是否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；

（四）是否参与企业提供的消费娱乐活动；

（五）是否有故意刁难企业的情况；

（六）是否做到保密，过程严谨，核查结果公正；

（七）是否存在其他廉政问题。

第五条 机关纪委制作《青岛市食品生产许可现场核查廉政

卡》（以下简称“廉政卡”），并且设置电子邮箱、监督电话、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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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码等方式，方便企业监督反馈信息。廉政反馈的邮寄地址、电

子邮件、监督电话、二维码等监督方式在青岛市市场监管部门网

站上公开。

第六条 建立信息通报机制，食品生产处每周将包括被核查

企业名称、核查人员信息在内的现场核查计划表推送给机关纪委。

第七条 食品生产处组织廉政卡发送工作，实施核查时由核

查组长向被核查企业发送廉政卡及使用说明，并告知监督反馈方

式。

第八条 被核查企业在核查结束后立即填写廉政卡（回执联）

并加盖公章，交给或拍照发送给核查组长。核查组长将扫描件上

传网上审批系统，将纸质件寄回青岛市市场监管局存档。

第九条 被核查企业在核查结束后填写廉政卡（反馈联）并

加盖公章，据实对核查工作进行监督评价，于许可核查结束后

10 日内反馈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机关纪委。被核查企业也可

以通过公布的电子邮件、监督电话、二维码等形式进行监督和评

价。

第十条 机关纪委及时通过邮件、电子邮箱、监督电话、二

维码等方式接收、处理被核查企业的廉政反馈信息，并根据反映

内容开展处置。

第十一条 廉政回访是指在核查结束后对被核查企业进行调

查访问工作，进一步核实企业反馈信息，廉政回访的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核查过程中审查人员是否遵守廉政纪律；

（二）企业对核查流程、结果的满意度及改进建议；

（三）是否存在未解决的廉政问题或其他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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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廉政回访形式包括：电话回访、实地走访、座谈

会等。

第十三条 机关纪委定期或不定期对被核查企业进行廉政

回访，回访企业数量不少于当年新核查企业总数的 5%。

第十四条 机关纪委通过廉政反馈和回访发现有关工作人

员存在违规违纪情形的，按照职责和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第十五条 机关纪委对企业反馈的信息及时进行汇总分析，

定期通报。同时进一步完善监督制约机制，防范化解许可核查廉

政风险。

第十六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
附：监督反馈方式

邮寄单位：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325 房间

通信地址：青岛市市南区福州南路 83 号

监督电话：0532-85730709

电子邮箱：qdjgjw@qd.shandong.cn

廉政反馈二维码：

2025 年 3 月 27 日


